
沙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塔沙市监处罚〔2024〕24号

案件名称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142团煤矿1号井已不在原地址经营不按规

定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案

行政处罚当事人
基本情况

个人

姓名（名称） /

注册号 /

单位

名称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142团煤

矿1号井

注册号 91650000MA79JR822U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
人）姓名

邓灵利

违法事实/案情简
要

  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142团煤矿1号井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
申请年度报告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构成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
由超过6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”的行为。

违法行为类型/适
用法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七十二条

处罚的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七十二条

行政处罚内容 吊销当事人的营业执照

处罚日期 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


